【附件三】
臺北市士林區文昌國民小學退還使用場地保證金申請表
本人                於民國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申請使用臺北市文昌國民小學□活動中心綜合球場   □普通教室 □多功能校史室   □韻律教室  □演講廳 ，使用期滿，檢附繳納保證金收據及退款帳戶影本，申請退還保證金新臺幣伍仟元。






退款帳戶影本黏貼處















申請人簽章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請退保證金日期： 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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